





【惠農國小】111學年度志願服務運用計畫     111.08.05
1、 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屏東縣政府推動教育類志工服務工作計畫。
(三)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2、 目的:
1.期望家長加入學校志工團隊，提昇行政事務的運作質，提供孩子們的更好的就學環境。
2.藉由本校學生協助學校從事環境綠美化、閱讀推展與各項校內活動支援等工作，養成
  積極主動服務的精神。
3、 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期程：__111_年_8__月__1_日 至 _112__年__7__月__31__日。
4、 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之需求：
(1) 午餐組: 召募本校6年級學生擔任，協助處理學校午餐餐桶回收之工作事項,需求
        ___4__人。
(2) 圖書組: 召募本校4-6年級學生擔任，圖書整理及借閱，需求___6__人，服   
       務地點:本校圖書室。
(3) 環境組: 召募本校學生家長擔任，協助校園環境的整理,需求_6__人。
(4) 交通組: 召募本校學生家長擔任，協助學生上學的交安維護,需求_2__人。

5、 志願服務人員召募：
(1) 召募對象：
1. 身心健康，且未罹患精神疾病或法定傳染疾病 。
2. 對協助教育事務具有熱忱，自願奉獻個人知識、體能、經驗及時間之本校學生家長及鄰近社區民眾。
3. 本校在學4-6年級學生。
(2) 召募方式：
    1.以公開方式召募學校志工。
    2.鼓勵本校畢業生對志願服務工作有意願者。
    3.學校鼓勵具責任感之學生參與。
    4.家長(學生)參與志願服務志工報名表如附件一。

6、 志願服務人員服務時間與內容：
	類 別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時 間
	服 務 地 點

	一、圖書組
	圖書室圖書整理及借閱。
	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下課時間
	圖書室

	二、午餐組
	協助處理學校午餐餐桶回收之工作事項
	每週一到週五
12:35~12:45
	低年級教室及辦公室

	三、環境組
	校園美化綠化
	每周二上午
	本校校園

	四、導護組
	協助導護老師維持學生上學安全
	每週一到週五
07:00~07:30
	路、車隊集合地點


        
7、 志願服務人員訓練：
(1) 基礎訓練6小時，志工基礎訓練可參加由本校或本縣各單位辦理之志工基礎訓練取得認證，另可至「臺北 e 大」(https://elearning.taipei)網站受訓 (若已領有紀錄冊者免上此課程)，訓練課程內容如下： 
     1.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 2小時
     2.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2小時
     3.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2小時

(2) 教育類特殊訓練6小時:訓練課程內容依服務工作性質由本校教導處規劃後，報縣府備查後實施。
   （三）學校特色與屬性：依學校舉辦活動所需之專業知能與性質，提供志工勤前
         教育，以強化校內服務效能。

八、組織與職掌：
(一)人員編制:
      由本校教導處負責所有組別志工督導工作，本隊設置隊長2人、副隊長2  
   人，由志工推選家長及學生各二名擔任，協助活動之規劃、執行等事務。
(二)職掌
1.志工督導:由本校__訓導主任___擔任，研擬服務項目、內容，負責招募、訓
          練、督導、管理及研究發展。
 2.隊長：任期__1_年，負責綜理規劃全隊工作及隊員職責之分配，督導工作
         之執行及主持各項志工隊會議，協助學校各項活動之推行。
         3.副隊長：任期_1__年，負責協助隊長綜理隊務，協助各項活動之推行並擔
         任隊長職務之代理人。

(3) 志工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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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志願服務人員管理：	
   (一)志願服務(教育類)紀錄冊申請：對於完成教育訓練之志工，應發給志願服務證
       並申請服務紀錄冊。
(1) 志工排班原則：採輪班制的編排值勤，給予安排服務並進行班表調整管理。
(2) 志工出勤管理:指定專責人員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及紀錄志工之出勤、服務
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等登記事宜，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3) 志工請假:
1.志工請假需於值班之前提出，以利調整人力，未於值班前提出視為缺席。
2.志工請假須完成請假手續，事先找好志工調班。
十、志願服務人員會議：
  (一)期初會議，說明志工服務工作計畫，協助新進志工了解志工隊服務內容。
  (二)期末會議，工作檢討，了解本校志工服務狀況及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三)臨時會議
十一、志願服務人員權利與義務：
(一)權利
1.接受足以擔任所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依據工作之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運用單位定期結算服務時數並登載於志願服務紀錄冊及衛福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
5.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義務:(依據志願服務法)
   1.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遵守本校訂定之規章。
   3.參與本校所提供之教育訓練。
   4.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
   5.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
   6.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妥善保管本校所提供之可利用資源。
十二、志願服務人員考核：
(1) 業務承辦人彙整各志工之全年值勤記錄、服務態度及能力技巧，進行考核，
並做為獎勵之依據。
(2) 表現優異且服務年資滿一年，服務時數達150小時以上，因升學、進修、就業
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得發給證明。
                     (三)獎懲
                              1.對於表現優良者，校內進行表揚並推薦參與衛生福利部、縣政府、全國獎勵或其
                                他單位相關志願服務表揚。
                             2.連續無故未出席參與任何服務、會議達3次或不遵守本處志願服務相關公告
                                及規定經勸導無效者或於服務過程中，造成受服務對象權益受損，視情節嚴
              重程度，予以列入下一年度汰換名單或直接廢除本校志工之資格





          (四)申訴管道：志工申述請逕洽，(流程見附件2惠農國小志工督導機制流程圖)
                              教導處承辦人 周素真組長 
                              連絡電話: 08-7392805#12      emaile帳號：7551549@gmail.com
                 十三、志願服務人員福利：
         （一）志願服務工作為無給職。
         （二）志工人員表現優良者，於學校期末表揚，並致贈禮品一份以表謝意。
          (三) 志工服務年資達三年，服務時數達三百小時以上，可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通過者可憑「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進入公立風景區，以及未編定座次之康樂
               場所及文教設施等。
          (四) 保險：依照相關規定投保。

         十四、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公佈後實施，其修正後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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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屏東縣惠農國小推動志願服務志工報名表



	申請人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就讀學校
	

	
家長簽章

(監護人)
	
	監護人電話
	

	監護人地址
	

	項目與時間
對象及人數
		類 別
	志工需求對象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時 間
	服 務 地 點
	需求人數

	一、圖書組
	學生
	圖書室圖書整理及借閱。
	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下課時間
	圖書室
	6

	二、午餐組
	學生
	協助處理學校午餐餐桶回收之工作事項
	每週一到週五
12:35~12:45
	低年級教室及辦公室
	4

	三、環境組
	家長
	校園美化綠化
	每周二上午
	本校校園
	6

	四、導護組
	家長
	協助導護老師維持學生上學安全
	每週一到週五
07:00~07:30
	該活動地點
	2




	相關備註
	1. 學生組服務志工必須徵得家長回意並簽名或由家長代為報名始得參加本校志工
2.本校無提供學生志工任何保險，交通往返與安全請自理，家長志工則報府統一
   辦理保險
3.經錄取者須參加志工之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已有志工證者免參加(如取證之特
   殊訓練費教育類別,建議再參加教育類特殊訓練)
4.有問題請洽訓導組 7392805*12

	
上述我已閱畢，家長(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

我要報名參加第                            項志工






    ---------------------------------------------------------
                       以下由承辦單位填寫，請勿自行填寫

審核結果 □錄取  □不錄取  審核單位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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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  






惠農國小志工督導機制流程圖




1.志工於服務期


	
	
志工服務(值勤)
	

	
	
	
	

	
志工出現不適任行為

	
民眾投訴
	
組長督勤紀錄
	
志工反應

	
	
	
	

	
	
	具體紀錄志工不適任事蹟
	



間出現違反志工倫理守則,或服勤單位之相關規定。







2.具體陳述志工違反之事實。




志工督導(例:本校訓導組
周素真 組長)面談	不可服勤



	
	可服勤

	

更換工作內容
	
	

	
	
加強督導
	
重新訓練






4.重新規劃志工工作內容或加強督導及訓練。













解除教育志工職務




通報 教導處
[bookmark: _GoBack]
5.經屢次督導無效，須解除本校志工之職務，並通報教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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